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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 

106學年度第1次系所主管暨課程委員會議紀錄 

一、時間：106年9月15日(星期五)12時 

二、地點：教育學院大樓3樓第二會議室 

三、主席：陳學志院長               記錄：呂俊毅秘書 

四、出席： 

田秀蘭主任、周麗端主任、林逢祺主任、張德永主任(王美文老師

代)、胡益進主任、郭鐘隆副院長、陳心怡主任、陳明溥所長(林育慈

老師代)、蔡居澤主任(依姓氏筆劃排序) 

請假：蔡今中主任(出國) 

五、主席報告 

(一)本次會議邀請校務研究辦公室邱皓政主任分享各系招生錄取分數相

關分析情形，各系所可至校務研究辦公室之具體成果查詢相關資料。 

(二)有關跨校之新南向計畫業已奉教育部核定，除與台大、台科大、成

大、政大、清大組成學術聯盟外，本院亦獲部分補助，各系所如有

相關活動想申請補助，請填列申請表送本院彙整(如附件1)，因本

年度經費額度有限(目前約有30萬元)，原則補助每一研討會不超過

8萬元，申請額滿即不再受理。 

(三)本校僱傭型教學助理及教學獎助生相關申請規定已通知各院及系所，

請依規定辦理申請事宜(如附件2)。 

(四)107學年度本校各系所之各類招生名額已核定，名額詳如附件3。 

(五)有關本校教師評鑑資料採計之學術發表除依本校教師評鑑辦法之規

定外，自106學年度起發表於EconLit等級之論文亦得採計(公文如

附件4)。 

六、上次會議執行情形： 

報告單位：教育學院 

案         由 提 案 單 位 決 議 執 行 情 形 

提案一： 
有關各系所提報第三週期
系所評鑑追蹤改善重點 

教育學院 修正後通過 已送研發處彙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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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         由 提 案 單 位 決 議 執 行 情 形 

提案二： 
本校新設「大師創業學分
學程」有關本學院認列之
課程部分 

教育學院 
請各系所再檢視，如有增
減課程請於 106 年 6 月 30
日前送交教育學院彙整 

已送教務處彙整 

提案三： 
有關本院大樓部分教室或
實驗室等空間之共享(含社
教系提該系攝影棚空間更
新、共享或發展數位學習
教室之建議 

社教系 

請社教系先與本校網路大
學籌備處協調未來合作的
可行性；另各系所可先就
共享上課教室之方向規劃 

社教系已與網路大學
中心聯繫，並將陸續
自行錄製課程 

決 議：洽悉。 

七、討論事項： 

提案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教育學院 

案 由：本院與大陸嶺南師範學院教育科學學院簽署合作備忘錄案，提

請討論。 

說 明： 

（一）本院與大陸嶺南師範學院教育科學學院在特殊教育方面的學術

交流頻繁，雙方已合作密切，擬進一步擴大合作領域，爰此雙

方同意先簽署合作備忘錄。 

（二）本備忘錄經雙方學院共同研擬，草案內容詳如附件5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提案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教育學院 

案 由：本院研擬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以學院為核心教學單位

推動小組設置要點」案，提請同意備查。 

說 明： 

（一）有關本院執行教育部核定之「大學校院以學院為核心教學單位

試辦計畫」，其中成立臺師大教育學院之「以學院為核心教學

單位推動小組」為本計畫首要工作。 

（二）爰此，本院研擬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以學院為核心教

學單位推動小組設置要點」(草案)如附件6，請備查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提案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教育學院 

案 由：有關本院大一大二不分系規劃原則，提請討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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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 明： 

（一）為發展多元學習，延緩分流，提供學生更多自我探索及客製化

的課程方向，本院擬規劃大一大二不分系學程，其規劃原則如

下說明。 

（二）招生名額：原則由各系(特教系除外)按招生總名額依一定比例

(目前擬規劃6%)抽出來作為不分系招生名額用，以107學年度學

生班招生名額(含外加名額)為例教育系58名、心輔系36名、社

教系53名、衛教系42名、人發系63名、公領系85名，共計337名，

抽6%(四拾五入)約計20名(如下頁表所示)。不分系學生之師培

名額比例依學校規定(40%)，不分系學生最後選系之名額暫訂最

多應不超過原系抽出名額的兩倍(學習科學學士學位學程是否可

收學生?)。 

學系 教育系 心輔系 社教系 衛教系 人發系 公領系 合計 

107招生

名額 

58 36 53 42 63 82 337 

6%名額 3 2 3 3 4 5 20 

 

（三）課程規劃方向：除學校規定之大一及大二課程外，另暫時規劃

「大學入門」、「教育研究法」、「教育概論」、「統計學」、

「社會學」、「心理學」、「學習理論」、「學術倫理」、

「經濟學」等科目為必修或選修課程(以目前較多學系可採認畢

業學分之科目，本院將另盤點各系課程後再議)。 

（四）師資：除本院原有師資外，爭取相關領域多名專任教師以維持

教學品質。 

（五）導師：學術導師及生涯導師各2名(因需協助學生學業探索及學

習能力之培養，擬多配置各1位導師)。 

（六）招生：包括所屬類群(第一或第二)、考試分發、繁星推薦及個

人申請名額、考試採計科目等尚待討論。 

（七）分流作業及後續事宜：大一下或大二下開始申請各系之轉系(或

雙主修)，並確認分流原則、選系方向、各系錄取標準、各系學

分抵免原則、修課原則、生涯發展等尚待討論。 

（八）其相關參考資料及計畫書格式詳如附件7。 

決 議： 

（一）有關課程科目部分，未來請各系所從寛認定，並請各系預先修

訂相關科目採認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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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分流部分，原則大一即可申請各系，建議採用各系轉系方式辦

理(請各系預為修訂相關申請法規)，惟名額部分以不超過原系

釋出名額的兩倍；學習科學學士學位學程可收學生，收取名額

另研議。 

（三）招生部分先不填報所屬類群，惟於考試科目(如採認國、英、數

乙等)確認，招生名額暫訂20名，惟各招生方式之間的名額比例

等尚待討論。 

（四）因本案不涉及整體招生名額及學位問題，因此調整系所之計畫

書格式內容另與教務處確認。 

 

八、臨時動議：本學期系所主管會議時間暫訂為106年10月20日(星期五)、

11月15日(星期三)、12月15日(星期五)、107年1月19日(星

期五)12時假本學院第二會議室召開。 

九、散會(14:00) 


